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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修訂《社會房屋法律制度》 

諮詢總體情況 

 

一、 前言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居民的住屋問題，將進一步完善公共房屋法律制度，包括

《社會房屋法律制度》，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保障本澳居民的居住需要，並從長遠

規劃上保持公共房屋與私人市場的平衡，回應不同階層居民的住屋訴求。 

 

鑑於第 25/2009 號行政法規《社會房屋的分配、租賃及管理》生效至今已逾五

年，考慮到本澳近年經濟的急促發展，私人房地產市場所供應的房屋租金大幅攀

升，使低收入家團的住屋負擔加劇，社會上有意見反映要求政府關注。 

 

有鑒於此，房屋局制定了修訂《社會房屋法律制度》的諮詢文本，以開放的態

度希望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並於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9 月 6 日展開為期 60 日的公

開諮詢。本報告收集了各界人士意見，並結合修訂《社會房屋法律制度》公開諮詢

文本中的條文，對其進行了專業分析。 

 

二、意見收集 

 

意見收集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兩種：諮詢意見收集、社會輿論及網絡挖掘收集。 

 

（一）諮詢意見收集 

諮詢期內，在房屋局、民政總署轄下之各市民服務中心、民政總署圖書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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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文化中心、澳門藝術博物館、政府資訊中心及政府圖書館，共派發了 2,640 本中

文諮詢文本及 310 本葡文諮詢文本。房屋局網站亦上載了諮詢文本，供市民下載。

此外，本局亦透過媒體，邀請廣大市民就諮詢文本的內容提供意見和建議，當中曾

於 22 間報社刊登廣告，發出了 6 份新聞稿。諮詢期間，本局還舉辦了一場新聞發

佈會、四場媒體採訪活動，以及七場諮詢會，包括兩場公眾諮詢會、一場社會房屋

租戶諮詢會及四場社團內部介紹會，對象包括一般市民、社會房屋租戶、社團及專

業人士： 

 

房屋局諮詢活動一覽表 

諮詢會 日期 對象 

公眾諮詢會 2015 年 7 月 25 日 公眾 

社會房屋租戶諮詢會 2015 年 8 月 1 日 社會房屋租戶 

公眾諮詢會 2015 年 8 月 22 日 公眾 

社團內部介紹會 2015 年 7 月 9 日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社團內部介紹會 2015 年 7 月 14 日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社團內部介紹會 2015 年 8 月 20 日 民眾建澳聯盟 

社團內部介紹會 2015 年 8 月 28 日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為著讓公眾加深認識本次諮詢的內容，本局亦於諮詢期間分別在澳門及氹仔各

區進行公開諮詢巡迴展覽： 

 

房屋局公開諮詢巡迴展覽一覽表 

巡迴展覽 日期 地點 

公開諮詢巡迴展覽 I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21 日 氹仔花城公園側空地 

公開諮詢巡迴展覽 II 2015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2 日 綠楊花園休憩區 

公開諮詢巡迴展覽 III 2015 年 8 月 2 日至 17 日 祐漢街市公園 

公開諮詢巡迴展覽 IV 2015 年 8 月 17 日至 28 日 三盞燈休憩區 



5 

 

公開諮詢巡迴展覽 V 2015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6 日 石排灣樂群樓休憩區 

 

最終，在諮詢意見收集方面，共收集 221 份意見，當中諮詢會有 65 份、諮詢

專題網頁有 48 份，意見表有 10 份、電郵意見有 23 份、信函意見有 12 份、電話意

見有 4 份、傳真意見有 14 份、報章評論有 17 份、電子媒體節目意見有 28 份，整

理後得出 515 條具體意見。在 515 條意見中，與諮詢文本內容相關的有 310 條。 

 

（二）社會輿論及網絡挖掘收集 

 諮詢期內，為主動收集市民的意見，本局採用了網絡挖掘研究方法收集意見，

觀察的範圍包括澳門 26 個主要傳統媒體、澳門 9 個主要網絡論壇的 1,026 個版

塊，共收集 285 份意見，當中報章報導有 85 份、電視報導 10 份、論壇發帖 60

份、Facebook 有 130 份。在 95 份的傳統媒體的報導中，整理得出 341 條具體意

見，當中與諮詢文本內容相關的有 20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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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關於修訂《社會房屋法律制度》 

諮詢文本建議、意見摘要、意見分析 

 

在本次諮詢期間所收集的意見中，包括許多具體意見和建議亦涉及許多實務

中遇到的問題，房屋局對這些意見和建議進行整理、歸納後，提出了一些相應的構

思建議。以下是本局針對諮詢文本各章節內容的相應意見作出分析及總結。 

 

第一章  申請條件 

 

一、 檢討個人申請人的年齡下限 

現行的法律制度規定，申請由一名年滿 18 歲且在澳門居留至少 7 年的澳門永

久性居民提出。修訂《社會房屋法律制度》的諮詢文本（下稱“諮詢文本＂）建議

檢討個人申請人的年齡下限，並提出下列方案： 

 方案一：年滿 25 歲 

 方案二：年滿 29 歲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1對於“檢討個人申請人的年齡下限”分歧較大，表示贊同

和不贊同需要更改者各占一半。 

 支持者認為，為著更有效分配社會資源，應避免仍為學生的年輕人作出申請，

在有明確指出所贊同的方案的支持者中，較同意方案二。反對者認為，年輕人亦可

能成為弱勢群體，不應以年齡作為限制。其他意見中提到，如果“一刀切＂，有可

能忽略特別有需要的人士。亦有意見建議通過評分減低年輕人被抽中的機會，或限

                                                 
1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是指，於諮詢期間，房屋局透過諮詢會、諮詢專題網頁、意見表、電

郵、信函、電話、傳真、報章及電子媒體所收集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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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學生申請。 

 

意見分析 

 在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顯示對於是否應“檢討個人申請人的年齡下限＂存有較

大的分歧，在如何避免濫用資源但又能協助有需要者之間取得平衡，宜多聽社會聲

音，將來立法時本局將審慎考慮。 

 

特別有需要的人士 

有意見指出，調升個人申請人的年齡下限將限制有特別需要人士的申請。根據

現時第 25/2009 號行政法規《社會房屋的分配、租賃及管理》第 8 條的規定，在面

臨社會、身體或精神危機，又或遭受災難急須安置的個人或家團，經房屋局局長預

先許可，可免除申請的任何要件。換言之，對於特別有需要的人士，不論年齡，均

可獲分配社會房屋。 

 

二、放寬長者申請人的總資產淨值限制 

現時有部分已退休的長者（65 歲或以上人士），因總資產淨值超過由補充法

規訂定的限制，不符合申請承租社會房屋的資格，但又因收入低於《經濟房屋法》

規定的下限而未能申請購買經濟房屋的情況，該等人士同樣會面對居住的問題。 

因此，為着體現對長者的關顧，諮詢文本建議放寬長者申請人的總資產淨值的

限制，對 65 歲或以上的純長者家團或個人申請人，總資產淨值不超過由法規訂定

限額的一倍，例如：2 人家團的總資產淨值限額為 319,900 元，一倍即 639,800

元。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及傳統媒體收到的意見大部分認同諮詢文本提出的建議，只有個別

意見認為長者還有一定的謀生能力而提出反對。部分贊成意見者就資產是否包括海

外資產、會否因此出現社會房屋資源錯配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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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分析 

 根據基本法第 38 條第三段的規定，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殘疾人受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關懷和保護。為著落實有關規定，現時澳門社會工作局亦正研究《長者權益

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事宜，在諮詢文本亦提及其宗旨為達至老有所養、老有所

屬、老有所為。現時 “放寬長者申請人的總資產淨值限制”的建議，符合上指法律

的立法精神，且在諮詢期間及傳統媒體收到的意見都顯示符合社會的期望，本局將

繼續推進這方面的立法。 

 

總資產淨值的範圍 

總資產淨值現時規定於經第 141/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修改的第 296/2009 號行

政長官批示內，根據該批示第 4 條第 4 款的規定，資產淨值是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內外的資產，尤其是不動產、工商業場所、合夥或公司的股、股份、出資或其他的

資本參與，對船舶、飛行器或車輛擁有的權利，有價證券及金額超過澳門幣五千元

的銀行賬戶、現金、債權、藝術品、珠寶或其他物品，扣除金額超過澳門幣五千元

的債務。由此可見，總資產淨值的範圍包括海外資產。申請人需以聲明的方式申報

其個人及家團成員所擁有的資產，聲明書內列明：“如作虛假、不確實或不真實聲

明，或使用欺詐手段，則從申請中除名並且兩年內不得參加社會房屋的申請，且不

影響倘有的刑事程序”，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244 條第 1 款 b 項及第 2 款規定2，

上述的不真實聲明可構成偽造文件罪。 

 

三、放寬已享受經濟房屋、四厘利息補貼制度及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

貼制度的家團成員的申請資格限制 

現時法例規定限制經濟房屋、四厘利息補貼制度及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

受惠的家團成員申請社會房屋，倘如有合理理由，可向房屋局局長申請例外許可批

准申請社會房屋。 

                                                 
2
 澳門《刑法典》第 244 條第 1 款 b 項及第 2 款規定:“一、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

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b) 使法律上

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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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文本建議對四厘利息補貼制度及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受惠家團的成

員（非業權人）作全面放寬，不需要向房屋局申請例外許可，容許其申請社會房

屋。對於已入住經濟房屋一定年期的家團成員（非業權人）亦作放寬，不需要向房

屋局申請例外許可，容許其申請社會房屋。為此，諮詢文本提出下列方案： 

方案一：自經濟房屋單位交付使用之日起滿 8 年； 

方案二：自經濟房屋單位交付使用之日起滿 10 年。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大部分認同“放寬已享受經濟房屋、四厘利息補貼制度及

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的家團成員的申請資格限制”，在贊成的意見中，支持

方案一及方案二的存有分歧。個別反對意見認為，如放寬已享受經濟房屋家團成員

的申請資格，會導致其重複享用公共房屋資源。 

 

意見分析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顯示社會大部分認同“放寬已享受經濟房屋、四厘利息補

貼制度及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的家團成員申請資格限制”，因此本局將循此

方向進行修法。對於經濟房屋單位交付使用之年限，本局建議採用方案二：10

年。 

 

 重複享用公共房屋資源 

    諮詢期間有個別反對意見認為，放寬已享受經濟房屋家團的成員會導致其重複

享用公共房屋資源。根據第 25/2009 號行政法規《社會房屋的分配、租賃及管理》

第 3 條第 1 款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的經濟狀況薄弱的家團或個人，可申請

承租社會房屋。社會房屋設立之目的為對經濟狀況薄弱的家團或個人提供住宿，而

現時擬放寬的對象為已受惠家團的成員，即非為經濟房屋的所有權人，考慮成員長

大後另組家團的居住需要，故建議在入住經濟房屋一定年期後，可容許申請社會房

屋，這些家團成員必須在符合經濟狀況薄弱的前提下，方可獲分配社會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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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不得擁有物業的規定 

現時法例規定申請表期限結束之日起的前 3 年內不得在澳門擁有物業，從社會

房屋是為解決弱勢家團的住屋需要的角度考慮，倘某一家團將其私人物業出售，並

將資金轉移後，等待 3 年便符合申請社會房屋的資格，此舉不符合社會公眾利益，

亦存在非實際需要者爭奪社會房屋資源的問題；同時，對於不得擁有物業這一要件

僅規範在澳門擁有物業的情況作出檢討。 

現時諮詢文本建議將不得在澳門擁有物業的規定延長至 5 年，且擴大範圍至澳

門以外擁有物業的情況。 

 

意見摘要 

於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約一半明確表示贊同諮詢文本內提出的建議，以避免

濫用公共資源，且若不限制擁有外地物業對本地居民不公平，個別意見表示反對。

其餘意見屬提問及其他建議。 

對擴大範圍至澳門以外擁有物業的建議，有不少意見對方案的可行性提出疑

問，包括行政當局審查出申請人在外地是否擁有物業的途徑及權限。 

 

意見分析 

 在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都顯示“將期限延長至 5 年＂及“擴大不能擁有物業的範

圍至澳門以外的地區＂約一半明確表示贊同建議，但亦有近一半的意見就如何審查

澳門以外地區物業提出疑問，明白居民有疑慮不易查證外地的資料，而事實對於查

證澳門以外的物業有相對困難，但為確保社會房屋資源有效運用幫助真正有需要的

人士，立法規定有其意義，本局建議將期限延長至 5 年或最長不超過 10 年。    

當有舉報或發現跡象時可進行針對性查證，一旦證實後可依法取消申請或收回社會

房屋，若屬作虛假聲明的情況，現行法例規定有關人士兩年內不得參加社會房屋申

請，而在將來立法時本局會建議延長該等人士不得參加社會房屋申請的年期。 

 

在澳門以外擁有物業的審查 

對於澳門以外擁有物業的審查，基於本局的權限，不可能就所有申請均作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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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初步本局傾向於由申請人提交聲明書主動申報，倘若對個案有疑問，本局將

研究透過區域合作機制對該等個案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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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申請制度 

 

一、 評分準則 

現時的評分是按以下的因素評定： 

1.在澳門居留的時間；2.住所類型；3.樓齡；4.家團人均收入；5.身體或精神缺

陷；6.長期患病引致不能工作；7.是否有長者。 

諮詢文本建議增加以下評分因素：1. 家團代表與年滿 65 歲或以上直系血親尊

親屬，或與殘疾的直系血親或二親等旁系血親共同申請；2. 居住於由非牟利機構

或政府提供的臨時居所。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有約六成對諮詢文本內提出的建議表示贊同或有條件贊

同，約四成提出其他建議或提問，沒有意見表示反對。 

有條件贊同意見分別建議要加入防止長者被趕走機制、對於與長者同住申請人

提供優待如優先分配房屋、提供租金優惠。 

其他建議主要是“考慮是否把年齡、職業納入評分因素＂；提問分別關注如何

防止成為家團成員的長者被趕走、收入審查有效性及居住時間佔評分的比例。 

諮詢期間亦收到個別意見認為“50 周歲或以上的個人申請者可獲加分＂、“家

團代表與長者或殘疾人士共同申請，日後該成員退出時整個家團亦須遷離社會房屋

＂。 

 

意見分析 

第 296/2009 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社會房屋申請規章》附件二中，已經將

“身體或精神缺陷或長期患病＂及“對長者的輔助——家團成員中有超過六十五歲者

＂以及“住所種類：非常規房屋＂列為評分考慮因素，諮詢文本中建議增加的兩項

因素，本局將研究對上述附件二之表述進行修訂，以便將其與附件二中的規定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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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是否把年齡、職業納入評分因素 

社會房屋的主要用途是讓經濟狀況薄弱且居住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家團租賃。

職業與“經濟狀況薄弱＂沒有直接關係。此外，根據第 296/2009 號行政長官批示核

准的《社會房屋申請規章》附件二，家團人均收入已經被列為評分考慮因素，因此

不宜將職業納入評分考慮因素； 

年齡與“經濟狀況薄弱＂沒有直接關係，但 65 歲以上除外。65 歲以上的長者

通常已經退休，收入能力較弱，上述附件二已經將 65 歲以上的長者納入評分考慮

因素； 

倘若社會房屋的分配不僅考慮“經濟狀況薄弱＂，亦考慮其他要素，例如申請

人的需求的迫切性，亦可以考慮將年齡納入評分考慮因素。 

若在 65 歲以下設定其他年齡的評分考慮因素，難以有客觀標準，此方面必須

取得社會共識。 

 

家團代表與長者或殘疾人士共同申請，日後該成員退出時整個家團亦須遷離社

會房屋 

家團代表與長者或殘疾人士共同申請的情況中，申請人因為長者或殘疾人士而

得較高的評分，倘若該等成員退出，其他家團成員可以繼續租用社會房屋，對於其

他申請人不公平；但要求整個家團遷離社會房屋，對於其他家團而言並不公平－如

我們所見，評分並不僅取決於該等成員。 

本局建議，若發現該等成員在不自願的情況下退出，餘下的家團成員在租約期

滿後亦須遷出，不再續租；若該等成員屬自願退出時，需重新對家團進行評分，若

仍符合獲分配時的獲分配標準，則允許其繼續租用社會房屋；反之，則必須遷離社

會房屋。 

 

二、 分配次數 

現時社會房屋輪候家團有兩次獲分配房屋機會，當申請人首次獲分配房屋而無

意佔用，可轉列於總輪候名單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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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本建議取消在第一次分配房屋時，無意佔用可轉列於總輪候名單末尾的

規定，即輪候家團僅有一次分配房屋的機會。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對諮詢文本內提出的建議表示贊同和不贊同的約各占一

半。 

 

意見分析 

持贊同意見的，主要理據是放棄第一次房屋分配的家庭沒有迫切的住屋需要，

故不應給予第二次機會避免延誤更有需要者上樓；持不贊同意見的，主要理據是不

少居民會有合理理由認為第一次獲分配的社會房屋不合適，僅有一次機會是不近人

情及不合理。 

的確可能會出現因合理理由而放棄第一次房屋分配，故此時應予關注。本局將

考慮以不給予第二次機會為原則，但在申請人有合理理由時，例如患病，則可中止

甄選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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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超收入戶及富戶的定義及處理 

 

一、超收入戶及富戶的定義 

現時法律上對於家團的每月總收入金額連續三年超出行政長官批示所規定的家

團每月總收入上限及家團的每月總收入金額連續兩年超出行政長官批示所規定的家

團每月總收入上限一倍的情況有特別規定，但沒有為這些情況進行定義。 

諮詢文本建議明確超收入戶及富戶的定義，超出收入上限，但未超出上限一倍

的租戶，定義為超收入戶；超出收入上限一倍的租戶，定義為富戶。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中，近一半的意見贊同或有條件贊同超收入戶及富戶的定

義，但亦有近兩成意見反對，主要擔心富戶定義造成標籤作用，以及關注純以收入

分類未必最適當等。此外，亦有意見關注執行上的細節，例如收入的界定、資產審

查的詳情等。 

有意見認為若用上“富戶＂一詞，會引發標籤作用，建議字眼改為“非弱勢戶

＂。亦有意見認為收入來源應加入從事非勞務工作的額外收入。此外，還有意見詢

問從事沒有收入證明行業租戶的處理方法。 

 

意見分析 

就定義而言，各方未見有特別的反對意見，唯其中使用的“富戶＂之表述，有

意見認為可能帶來標籤效應，社會房屋租戶中的“富戶＂未必是指他們真正富有，

只是對於其他社會房屋租戶來說其收入相對較高，因此使用「富戶」一詞並不適

合。因此，在將來立法時本局會對其重新定義及會考慮其他名稱，例如：「非弱勢

戶」、「雙倍收入戶」。 

 

收入來源應加入從事非勞務工作的額外收入 

第 296/2009 號行政長官批示的附件《社會房屋申請規章》第 4 條第 3 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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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家團成員的收入包括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所取得的收入，尤其是：（一）從

自僱工作或為他人工作而取得的收益；（二）補助金、退休金或退伍金；（三）法

定的社會福利或保障制度所發放的款項，但依法不被視為收入除外；（四）從工商

業活動、不動產、著作權及財務運用所取得的收益。因此，根據現行法律，從事非

勞務工作的額外收入已包括在每月收入來源之中。 

 

從事沒有收入證明行業租戶的處理方法 

主要由租戶自行透過聲明書申報，房屋局可在任何時候要求任何公共或私人實

體確認候選人於填寫申請表時所提供的資料。倘若提供虛假聲明，除承擔倘有的刑

事責任外，亦可解除合同。 

 

 

二、超收入戶及富戶的處理 

現時當租戶的收入超出上限一定年期後，房屋局可單方終止租賃合同或徵收雙

倍租金。至於採取何種措施，屬房屋局的自由裁量權，法律並無強制規定。 

諮詢文本建議對超收入戶及富戶訂出不同的處理機制。針對超收入戶而言，維

持原有的基礎，即連續界定為超收入戶 3 年後，該租戶需要繳納雙倍租金，免除其

退場。 

只有當租戶被界定為富戶時，若連續界定為富戶 2 年後，該租戶需要繳納雙倍

租金；繳納雙倍租金 2 年後仍屬富戶者，房屋局便須強制單方終止合同，收回社會

房屋單位。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中，贊成及有條件贊成者約占一半，反對的有三成，其餘

為其他建議或提問。 

贊成者認為富戶退場能善用社會房屋資源，反對者則顧慮產生富戶的居住問

題，有條件贊同者主要認為 4 年退場緩衝期太長，但亦有個別意見指應延長超過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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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見認為應完善房屋政策，因富戶被退場後無任何銜接機制，因此應考慮有

關措施，例如讓富戶在緩衝期到期後能「換場」至經濟房屋，而非被強制退場。 

此外，有個別意見認為即使是超收入戶，亦應設立退場機制，而非完全免除。 

 

意見分析 

反對富戶強制退場的意見主要是基於擔心人們會為了保留社會房屋而放棄向上

流動的機會，又或者是憂慮富戶退場後失去住所。 

諮詢文本中的表七顯示：按租金級別統計平均租金，截至 2014 年 12 月，第四

級別（即擬被定義為「富戶」的租客）的平均租金為 7,628 元，而第四級別的平均

雙倍租金為 11,183 元，此一租金水平已相當於或甚至高於澳門的一般住宅的租金

水平。 

因此，在將來立法時，本局會從租戶是否已有能力承擔私樓市場的租金作考

慮，倘若租戶的收入已超出收入上限但未有能力承擔私樓市場租金，可繼續居住社

會房屋，但須繳納雙倍租金；倘若租戶的收入已超出收入上限的一定百分比，並足

已有能力承擔私樓市場租金，則建議在一年內退場，遷出社會房屋，且在該期間須

繳納雙倍租金。 

 

 

三、調升富戶租金率 

現時之租金制度是以家團的每月總收入劃分不同級別，按累進方式計算，符合

社會的一般訴求。 

諮詢文本建議，對於超過收入一倍後的部分，將該部分現時所定的租金率

22%，調升為 30%，以推動富戶自願退場，確保將社會房屋資源更有效地利用在解

決弱勢家庭的住屋問題上。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顯示，有約六成意見贊同調升富戶租金率，反對的只有一

成，此外，亦有一定數量意見建議富戶租金應調升至市場租金的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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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意見指出，豁免富戶租金與現時財政年度的豁免社會房屋租金政策的原意

相矛盾，富戶租金理應不被豁免。 

 

意見分析 

從以上的意見可知，在此議題上社會的看法較為一致，就是社會房屋富戶由於

其自身的收入已達一定水平，理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提高有關租金率是適宜的

做法。 

 

富戶租金應調升至市場租金的一定比例 

社會房屋具有社會福利的屬性，其目的在於解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的經濟

狀況薄弱的家團或個人的住屋問題，現有的租金訂定機制以家團收入為基礎更符合

社會房屋之目的。 

 

富戶租金理應不被豁免 

提高社會房屋富戶的租金是為了推動其自行退回所租賃的社會房屋單位，倘若

全面豁免其交租，確與此目的相違背。房屋局在 2016 年開始將實行社會房屋租戶

分級式租金豁免措施，不超過社會房屋收入上限的租戶獲豁免每月租金上限 2,000

元，超出收入上限但未超出一倍的租戶獲豁免 1,000 元，超出收入上限一倍的租戶

不獲豁免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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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及處罰制度 

 

一、關於引入社會房屋管理扣分制度 

現時法例對於承租人及其家團成員違反使用樓宇內外區域時應遵守的義務所給

予的處罰僅為科處罰款，而罰款金額最高亦為澳門幣一千五百元；按現行法例有關

違規行為不會導致解除租賃合同，除非屬於影響樓宇安全及衛生的行為。 

諮詢文本建議增加有關違法處罰的金額，又或在增加有關違法處罰的金額的同

時，在現有的處罰制度下加入扣分的併罰制度。 

針對影響樓宇環境衛生或滋擾鄰居的不當行為，對於在一定年期被扣分數累計

達一定分額，視為屬於影響樓宇安全及衛生的行為，房屋局有權解除租賃合同。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中，近七成傾向贊同建立扣分制度，餘下約三成作出提

問，僅個別意見表示反對。 

部份贊成扣分制度的意見擔心扣分標準範圍過大、有些殘疾家團、智障家團、

精神病患家團可能較容易被扣滿分而需遷出；提問主要圍繞扣分制度執行細節，例

如如何搜證及執法等。 

 

意見分析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顯示，市民傾向贊同建立扣分制，但關注制度的具體細節

及執行力度，例如：如何搜證及執法等，部分贊同的市民擔心扣分標準範圍過大、

如何避免鄰里間投訴氾濫等，對於引入扣分制度仍須考慮澳門整體法制的規範，將

來立法時本局將審慎考慮。 

在諮詢文本提出另一建議增加有關違規處罰的金額，收到的意見雖然沒有觸

及。但倘若引入扣分制度不可行，本局將從加大處罰力度方面考慮，並將界定為扣

分的行為，轉化為可作出處罰的行為，若屬於影響樓宇安全及衛生的行為，例如在

一定期間內累積一定次數時，則解除社會房屋租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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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士家團容易被扣滿分而需遷出 

承擔責任的基本前提，通常是存在過錯，過錯的首要層面是具有可歸責性。倘

若由不可歸責者作出相關行為，則不應承擔相關責任。 

 

扣分制度執行細節 

扣分制在具體執行時，可能面臨很多的問題，例如如何確定扣分行為及分值，

如何搜證，以及如何防止此機制被社會房屋的住客濫用影響承租人權利的問題。本

局將參考鄰近地區的類似機制，研究妥善處理相關問題。 

 

二、 關於飼養狗隻的問題 

在飼養動物方面，現行法例僅規定租戶不應在家中飼養在體型或特性方面會騷

擾鄰居及影響該樓宇衛生的動物，對於違反規定者，可被科處最高八百元的罰款。 

諮詢文本對於在社會房屋內是否適宜飼養狗隻提出兩個處理方案： 

方案一：禁止飼養狗隻。 

方案二：限制每家團飼養狗隻的數量為一隻，且租戶必須事先獲得批准才可飼

養。 

對之前已飼養的狗隻設過渡規定，租戶必須事先獲得批准，才可繼續飼養。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中，有一半的意見贊同限制飼養狗隻，反對的亦有近兩

成，其餘為其他建議或提問。 

贊成的主要意見認為，社會房屋租戶應有經濟困難，不易多養狗隻。另有認為

狗隻會影響衛生及其他人，也有意見認為即使限制只准養一隻狗也未有解決狗吠滋

擾的問題。但多數意見認同現時有養狗的應可繼續飼養。 

  反對全面禁止飼養的意見主要認為養狗是權利，不應受到限制；有意見認為可

將有養動物的人士居於同一區域。另有意見提出如失明人士有導盲犬的需要，應對

限制有所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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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分析 

從諮詢結果可見，有一半意見贊成限制飼養狗隻，但反對的亦有近兩成。經深

入分析，現行法例規定租戶不應在家中飼養在體型或特性方面會騷擾鄰居及影響該

樓宇衛生的動物，對於違反規定者，科處罰款。由於處罰力度不足，未能起到阻嚇

作用，因此，本局建議針對動物產生滋擾及影響衛生的情況，如發出書面警告或科

處罰款，在一定期間累積一定次數時，則解除社會房屋租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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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諮詢文本內容以外的其他意見 

 

 除以上意見外，諮詢期間還收到了社會各界提出的其他意見。 

 

意見摘要 

 諮詢期間收到的其他意見主要涉及“富戶退場的銜接機制＂、“整體房屋政策

＂、“特殊群體的需要＂、“社會房屋申請恆常化＂、“諮詢期延長/增加場次/撞期

＂，此外，還有詢問與社會房屋相關問題、反映個別個案、對經濟房屋法律制度的

意見、對城市規劃及處理閒置土地的意見、對諮詢本身的意見等。 

 

富戶退場的銜接機制 

支持富戶退場直接銜接經濟房屋者主要認為富戶強制退場後未必能夠在私樓市

場中置業，又或者因為私樓市場租金高企以致退場租戶無法找到合適居所，因此應

讓其直接銜接上經濟房屋。反對意見則集中認為若果退場租戶可直接銜接經濟房

屋，則對其他須輪候的家團不公平。此外亦有意見認為在私人住屋市場租金高企情

況下，應設立一定機制安置退場住戶。 

意見分析 

市民主要是顧慮租戶退場後的居住問題，正如在之前的意見分析中所述，現時

的社會房屋富戶實際上已承擔著相等於私樓市場租金水平的社會房屋租金。 

 

整體房屋政策 

 有意見要求制訂整體房屋政策，檢討甚至調整「社屋為主，經屋為輔」的房屋

政策方向、訂立社會房屋及經濟房屋比例、前瞻規劃達致恆常公共房屋土地供應

等。 

 

特殊群體的需要 

 有意見認為法律制度應考慮特殊群體的住屋需要，例如長者、年青人、家暴受

害人、單身人士、永久性居民配偶過身的非永久性居民等，希望法律制度中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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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彈性或條件，或者設立新類型房屋。 

意見分析 

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有利有弊，仍需兼聽更多的意見。 
 

社會房屋申請恆常化 

 有意見希望每年指定時間或全年所有時間皆開放社會房屋的申請，不再設立指

定期間的申請，讓有需要者可隨時申請，且應設立合資格輪候家團上樓的期限。 

意見分析 

對於申請恆常化，參考鄰近地區的公共房屋恆常申請制度接受申請人任何時

間遞交的申請表，並按申請人遞交申請表的時間以先到先得，無需計分進行輪候，

經分析有關申請制度優點是具靈活性、便民，同時政府亦可掌握最新申請的數據資

料，但亦同時存在難以將有限資源優先撥予社會相對最為困難的基層弱勢群體之不

足之處。對此，在將來立法時，本局會一併考慮，在確保公共房屋資源公平及公正

運用的前提下，完善有關申請制度，回應居民的訴求。 

 

諮詢期延長/增加場次/撞期 

 有意見認為本次諮詢與新城總規劃第三輪諮詢的時間重合，造成市民不方便參

與，希望諮詢期能夠延長。 

意見分析 

屬諮詢工作的安排，有關意見在日後諮詢時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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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總結 

 

諮詢期內本局共派發了 2,640 本中文諮詢文本及 310 本葡文諮詢文本。房屋局

網站亦上載了諮詢文本，供市民下載，亦曾於 22 間報社刊登廣告，發出了 6 份新

聞稿，諮詢期間，本局還舉辦了 7 場諮詢會。 

    最終，在諮詢意見收集方面，透過諮詢會、諮詢專題網頁、意見表、電郵意

見、書面意見、電話、電子媒體節目以及報章評論，共收集 221 份意見，整理後得

出 515 條具體意見。在 515 條意見中，與諮詢文本內容相關的有 310 條。 

    而透過網路挖掘（傳統媒體和網路民意），共收集 285 份意見，當中包括有報

章報導、電視報導、論壇發帖、Facebook。在 95 份的傳統媒體的報導中，共整理

得出 341 條具體意見，當中與諮詢文本內容相關的有 207 條。 

 

1. 申請條件 

1.1 檢討個人申請人的年齡下限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顯示對於是否應“檢討個人申請人的年齡下限＂存有較大

的分歧，在如何避免濫用資源但又能協助有需要者之間取得平衡，宜多聽社會聲

音，將來立法時本局將審慎考慮。 

 

1.2 放寬長者申請人的總資產淨值限制 

給予長者特別關懷與保護延續了澳門《基本法》及本地立法的精神，且諮詢期

間收到的意見顯示這符合社會的期望，本局將繼續推進這方面的立法。 

 

1.3 放寬已享受經濟房屋、四厘利息補貼制度及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的家團

成員的申請資格限制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顯示社會普遍認同“放寬已享受經濟房屋、四厘利息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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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及自置居所貸款利息補貼制度的的家團成員申請資格限制”，因此本局將循此

方向進行修法。對於經濟房屋單位交付使用之年限，本局建議採用方案二：10

年。 

 

1.4 檢討不得擁有物業的規定 

在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都顯示“將期限延長至 5 年＂及“擴大不能擁有物業的範

圍至澳門以外的地區＂約一半明確表示贊同建議，但亦有近一半的意見就如何審查

澳門以外地區物業提出疑問。為確保社會房屋資源有效運用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士，立法規定有其意義，本局建議將期限延長至 5 年或最長不超過 10 年。當有舉

報或發現跡象時可進行針對性查證，一旦證實後可依法取消申請或收回社會房屋，

若屬作虛假聲明的情況，現行法例規定有關人士兩年內不得參加社會房屋申請，而

在將來立法時本局會建議延長該等人士不得參加社會房屋申請的年期。 

 

2. 申請制度 

2.1 評分準則 

第 296/2009 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社會房屋申請規章》附件二中，已經將

“身體或精神缺陷或長期患病＂及“對長者的輔助——家團成員中有超過六十五歲者

＂以及“住所種類：非常規房屋＂列為評分考慮因素，諮詢文本中建議增加的兩項

因素，本局將研究對上述附件二之表述進行修訂，以便將其與附件二中的規定結

合。 

諮詢期間有意見提到“考慮是否把年齡納入評分因素＂，倘若社會房屋的分配

不僅考慮“經濟狀況薄弱＂，亦考慮其他要素，例如申請人的需求的迫切性，亦可

以考慮將年齡納入評分考慮因素。 

對於有意見提到“家團代表與長者或殘疾人士共同申請，日後該成員退出時整

個家團亦須遷離社會房屋＂，本局建議，若發現該等成員在不自願的情況下退出，

餘下的家團成員在租約期滿後亦須遷出，不再續租；若該等成員屬自願退出時，需

重新對家團進行評分，若仍符合獲分配時的獲分配標準，則允許其繼續租用社會房

屋；反之，則必須遷離社會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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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配次數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對“輪候家團僅有一次分配房屋的機會＂分歧較大。本局

將考慮以不給予第二次機會為原則，但在申請人有合理理由時，例如患病，則可中

止甄選的程序。 

 

3. 超收入戶及富戶的定義及處理 

3.1 超收入戶及富戶的定義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中未見對就定義有反對意見，唯有意見擔心其中使用的

“富戶＂之表述，有意見認為可能帶來標籤效應，在將來立法時本局會對其重新定

義及會考慮其他名稱，例如：「非弱勢戶」、「雙倍收入戶」。 

 

3.2 超收入戶及富戶的處理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中贊成及有條件贊成的約占一半，反對的有三成。而反對

的意見主要是顧慮會產生富戶退場後的居住問題。由於社會房屋富戶需支付的租金

已經貼近市場水平，因此“富戶退場＂並不會對此造成太大的負擔。因此，在將來

立法時，本局會從租戶是否已有能力承擔私樓市場的租金作考慮，倘若租戶的收入

已超出收入上限但未有能力承擔私樓市場租金，可繼續居住社會房屋，但須繳納雙

倍租金；倘若租戶的收入已超出收入上限的一定百分比，並足已有能力承擔私樓市

場租金，則建議在一年內退場，遷出社會房屋，且在該期間須繳納雙倍租金。 

 

3.3 調升富戶租金率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顯示，在此議題上社會的看法較為一致，就是社會房屋富

戶由於其自身的收入已達一定水平，理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提高有關租金率是

適宜的做法。 

 

 

4. 管理及處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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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關於引入社會房屋管理扣分制度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顯示，市民傾向贊同建立扣分制，但關注制度的具體細節

及執行力度，例如：如何搜證及執法等，部分贊同的市民擔心扣分標準範圍過大、

如何避免鄰里間投訴氾濫等，對於引入扣分制度仍須考慮澳門整體法制的規範，將

來立法時本局將審慎考慮。 

在諮詢文本亦提出另一建議增加有關違規處罰的金額，收到的意見雖然沒有觸

及。但倘若引入扣分制度不可行，本局將從加大處罰力度方面考慮，並將界定為扣

分的行為，轉化為可作出處罰的行為，若屬於影響樓宇安全及衛生的行為，例如在

一定期間內累積一定次數時，則解除社會房屋租賃合同。 

 

4.2 關於飼養狗隻的問題 

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中，有一半的意見贊同限制飼養狗隻，但反對的亦有近兩

成。經深入分析，現行法例規定租戶不應在家中飼養在體型或特性方面會騷擾鄰居

及影響該樓宇衛生的動物，對於違反規定者，科處罰款。由於處罰力度不足，未能

起到阻嚇作用，因此，本局建議針對動物產生滋擾及影響衛生的情況，如發出書面

警告或科處罰款，在一定期間累積一定次數時，則解除社會房屋租賃合同。 


